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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7_8B_AC_E7_c33_42451.htm 因为大庆联谊民事诉讼

赔偿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关注《19规定》。正如本报上期

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为什么会

出现如此结果呢？持续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著名学者陈志武

先生给出了部分答案，结论是悲观的：在国有股从上市公司

中退出并有实质性司法独立之前，可能难以真正指望股东权

益得到公正的保护 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

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19规定》），至少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

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

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

信心了呢？在国有股从上市公司中退出并有实质性司法独立

之前，可能难以真正指望股东权益得到公正的保护。 司法程

序与判例法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生效后，2000年1月，一

些股民对于红光实业相关责任人依《证券法》提出民事诉讼

，同年5月一些股东对亿安科技启动民事赔偿诉讼。可是，由

于到那时还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法院将这些诉讼案一一驳

回、不予受理。到了2001年9月最高法院干脆发出暂不受理涉

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类民事赔偿案件的通

知，于是各地法院不再受理新案，对已受理的则决定中止审

理。 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

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

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



于可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

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

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

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

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

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

讼、还是集团诉讼）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自从《证券法

》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

引起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

纵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那么，我们不得不问：

在中国社会与经济都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坚持这

种漫长的成文法运作模式呢？为什么不可以在证券等领域试

着按判例法模式让法官们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去探索、掌握《

证券法》的运作呢？ 判例法的优势之一是自一部法律生效的

第一天起，受害股民们就可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会根据《证

券法》及相关法律的精神去运作，这就可避免过去3年多的等

待时间。当然，我们会说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

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其实，我们不应

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

象力和征求他人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 从前年的“暂

不受理”通知到去年《115》通知、再到今年《19规定》的这

一演变过程足以说明，从一开始就没有相应的审案经验的情

况下出台一部一般性的司法解释的艰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